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城乡统筹与农村改革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西部论坛 )

J Chongqing Technol Business Univ. (W est Forum)
　 　

第 19卷第 3期 　2009年 5月

　Vol. 19　No. 3　May. 2009

doi: 10. 3969 / j. issn. 100826439. 2009. 03. 003

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庆市“城中村”改造的变革
3

杨　玲

(重庆社会科学院 城乡统筹研究所 ,重庆 江北 400020)

摘 　要 :“城中村 ”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同时又具有其他农村所没有的区位和经济优势 ;在统筹城乡

发展中 ,“城中村 ”是最有条件率先实现统筹的地区。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城

中村 ”改造中尚存在一些不利于统筹的问题 ,应树立新的改造指导思想 ,创新改造模式和改造方式以及征地

补偿制度 ,促进“城中村 ”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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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Reconstruction of“Village Inside a C ity”in Chong2
q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all Urban2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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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 illage inside a city”has urban2rural du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has regional and econom ic advantage which

other villages do not have. In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villages inside a city”have the p riority to realize overall urban2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s a national reform test zone of overall urban2rural development, has some p roblem s which are not

beneficial to overall development in reconstruction of“villages inside a city”. New reform guidance thought should be set up, reform

mode and reform methods and compensation for exp rop riation of land should be innovated to p romote“villages inside a city”to integrate

into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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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村 ”是城乡二元体制下 ,工业化、城市化

快速推进过程中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特殊现象 ,

虽然面积不大 ,但集中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经济

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规划建设等一系列的二

元结构状态。2008年重庆市政府提出全面进行主

城区危旧房改造 ,“城中村 ”则作为本次危旧房改造

的“三捎带”之一被提出。从调查情况看 ,重庆市的

“城中村 ”改造尚未完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 ,

“城中村 ”物质形态的改造与社会形态的改造仍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 ,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两

种需求的统筹存在差距。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 ,为了在城乡统筹的实现上起到表

率 ,十分有必要对重庆市“城中村 ”改造进行变革。

一、“城中村 ”概念的澄清

1. 对理论界有关“城中村 ”概念的评价

对“城中村 ”的概念国内学者有多种认定 ,主要

的观点如下 : [ 1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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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中村 ”的内涵指位于城市但仍然实行农

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经营体制的社区。它的外延

是指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区域范围内的村庄 ,既包括

城市中的乡村 ,也包括城市周边的村庄。

(2)“城中村 ”指原为农村 ,由于城市扩张变为

城区 ,基本没有耕地 ,没有农业 ,也没有农民 ,但仍

按照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来管理的城市中的特殊

社区。

(3)“城中村 ”指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所保留的

社会及管理方面等依然传承农业社会的农村聚

落点。

(4)“城中村 ”是我国城市化浪潮中由于城市发

展与建设规划及其相关政策的滞后而出现的保留

原农村土地与房屋产权和村级行政管理组织及社

会关系 ,但其主要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城市

化并且除村级行政管理外的其他行政管理都已被

纳入城市框架 ,而且正在生产和生活等方面消失乡

村特征的一种城市特殊社区。

(5)“城中村 ”指位于城市规划区内、周围被城

市已建设用地包围 ,但在土地、户籍、行政管理体制

上仍然保留农村模式的农村居民点。[ 3 ]

以上“城中村 ”的界定都只偏重了某一方面 ,概

念界定不完整、不清晰。首先 ,没有区分概念的狭

义与广义 ,致使“城中村 ”区位界定不准确。如对

“城中村 ”的位置 ,有些界定为城市规划区 ,有些又

界定为城市建成区。其次 ,对“城中村 ”特征认识不

全面。有以产权和经营体制来区分的 ,有以行政管

理体制来区分的 ,有以社会形态来区分的 ,还有以

空间形态来区分的。再次 ,对“城中村 ”产生原因的

认识不准确。有人认为是城市扩张产生的 ,有人认

为是城市发展与建设规划及其相关政策的滞后产

生的。

2. 本文对“城中村 ”的界定

“城中村 ”是城市发展、区域不完全城市化的特

殊现象 ,产生的根源是城乡二元体制。为节省城镇

化成本以及规避矛盾、获得最大收益 ,城市建设征

地往往是绕开利益纠纷较多的集体建设用地或是

获利空间小的区域 ,城市在空间拓展上有选择地跳

开某些区域 (如农村居民点、建设控制区等 )向外拓

展 ,是形成城中村的直观原因。但是从根源上看 ,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这些城市化不完全的遗

留地在建设、管理上与城市截然不同 ,产生了有碍

城市形象和发展的“城中村 ”问题。

“城中村 ”与“乡中村 ”有质的区别。从经济基

础看 ,两者都对土地有重要的依赖关系 ,但对土地

的使用与形成的经济类型完全不同。“城中村 ”对

土地的使用重在地租和房租 ,形成的经济基本属于

城市房地产经济。“乡中村 ”对土地的使用重在种

植和养殖 ,形成的经济是农业经济。从居民生产、

生活方式看 ,“城中村 ”的劳动力已经脱离第一产

业 ,进入二三产业 ,居民收入除集体分红外 ,主要是

房屋租金和工资 ,生活方式与城市基本一致。“乡

中村 ”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生活方式是农村

方式。从行政管理体制看 ,“城中村 ”虽保留村级管

理组织 ,但其上级无疑是城区政府 ,而非农村乡镇。

“城中村 ”的概念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

界定。本文认为 ,广义的“城中村 ”就是指位于城市

规划区内的农村。从位置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被

城市开发建设用地所包围 ,农用地已经没有或很

少 ,村民一般从事二、三产业 ,流动人口较多的村

落 ;二是处于城市周边 ,有部分农用地 ,存在第一产

业经济 ,农业人口较多的村庄 ;三是处于远郊 ,有较

多农用地 ,一产业比重较大 ,基本为农业人口的村

庄。狭义的“城中村 ”仅指第一类 ,即因城市建设征

用土地后仅剩少量农用地 (或者没有农用地 )、农民

已经具有城市的产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且基本被城

市开发建设用地包围的行政村。

由于界定不同 ,“城中村 ”改造的方向也不同。

狭义的“城中村 ”,其改造就是要完全城市化 ,而广

义的“城中村”则应既有城市化的改造 ,也有新农村

建设的改造。本文认为 ,狭义的“城中村 ”对城市发

展的阻碍最大 ,是当前急需改造和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的前沿地 ,所以 ,以下讨论的“城中村 ”改造范畴

仅指狭义的“城中村 ”。

二、重庆市“城中村 ”基本特点

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 ,重庆市主城现有

“城中村 ”55个 ,涉及主城 7个区 ,有农村居民 7 249

户、15 845人 ,常住流动人口 2. 8万余人 ,二三产业

企业 1 971户 ,纳入“城中村 ”改造的集体土地总面

积为 10 797亩。重庆市“城中村 ”主要有以下基本

特点 :

1. 具有农村的性质

一是土地所有权性质为集体所有 ,但是人均土

地面积较少 ,基本没有耕地 ,或人均耕地在 0. 1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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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二是居民的户口性质为农村居民 ,没有纳入城

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未建立城市社区管理 ;

三是房屋性质为农房。

2. 村民收入比较高 ,生产方式以非农业

生产为主
“城中村 ”居民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农村 ,特别

是在一些城市化较快、比较热闹的地段 ,村民年人

均收入上万元。“城中村 ”村民收入来源主要是自

己的土地和房屋租金、村集体分红以及打工收入。

3. 农村集体资产规模较大 ,集体经济对

村民增收和社区管理的贡献大
通过调研了解到 ,重庆主城区各街道、镇的“城

中村 ”,集体资产上亿的不少。“城中村 ”村集体除

土地资产外 ,还有大量厂房、门面等物业资产。通

过资产租赁 ,集体经济对村民增收的年贡献上千

元 ,最高的可达到万元。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是农

村基层组织管理运行资金的唯一来源 ,不仅对本村

的社会管理、公共设施建设、农民生活福利负责 ,有

些还对已经转非的城市社区进行管理资金赞助。

4. 具有一般“城中村 ”共有的建设、管理

问题
主要有 :行政管理薄弱 ,城市政府的许多管理

职能延伸不够 ;违章建设行为多、建筑质量难保障 ,

影响城市形象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低 ,居住环境差 ;

土地权属混乱、结构失衡 ;人员复杂 ,社会治安压力

大 ;村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大。

5.“城中村 ”分布比较分散 ,没有规模较

大的“城中村 ”集聚
由于重庆城镇空间形态是组团式布局 ,加之受

地形地貌限制 ,城市在扩张中虽然也出现“城中

村 ”,但都分布在各组团 ,与平原地区的城市相比 ,

“城中村 ”规模与问题的严重度相对要低一些。

三、重庆市“城中村 ”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1. 认识上不清晰、不准确

一是对“城中村 ”问题产生根源认识不全面 ,感

情上有所歧视。简单认为“城中村 ”是村民乱搭乱

建形成的 ,认为它是城市的“毒瘤 ”。二是认为重庆

市“城中村”问题较小 ,可以不太重视。由于重庆市

“城中村 ”问题与外地城市 (如广州、深圳、珠海等 )

相比不太严重 ,个别政府部门认为问题不大 ,甚至

有些人还认为重庆不存在“城中村 ”。但事实上重

庆的“城中村”与其他城市一样 ,具有“城中村 ”普遍

存在的问题 ,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问题的复

杂性是一样的。

2. 改造目标针对性不强 ,方式上突破少

一是尚没有针对性的目标。由于“城中村 ”改

造的提出是基于城市危旧房改造的需要 ,所以在基

本是以危旧房改造的目标为指导 ,即解决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形象、促进结构调

整。“城中村 ”改造的目的更多局限于改善城市景

观 ,消除城市“牛皮癣 ”。二是改造方式以传统方式

为主 ,创新少。目前改造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土地

征用补偿、人员农转非、村改居、提供社会保障 (转

非人员养老保险 ,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 )、提供就

业培训等。从措施上可以看出 ,“城中村 ”的改造主

要沿用了农村土地征用方式。三是农民、村集体不

参与改造。改造建设中尚没有考虑让农民、村集体

参加 ,农民、村集体不能参与土地产生的增值收益

的分配。

3. 改造中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

创造的条件不够
一是没有进行较好的引导 ,集体经济保护不

够。“城中村”农村集体资产处理方式简单 ,改造中

征地拆迁涉及农村集体资产处理时 ,一般是按照农

民的意愿分光。二是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未提供有

效帮助。在改造中 ,“城中村 ”土地一般全部被征 ,

或进行储备或进行出让 ,没有专门规划集体经济的

发展用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多解体。

4. 农民利益维护不足 ,生存能力下降

一是农民经济能力降低。农民失去生产资

料———土地 ,失去家庭资产———房屋 (当农民时 ,三

口之家的宅基地为 60～75平方米 ,住房面积在 150

平方米以上 ,多余的房子可以出租 ,但是转非后集中

安置 ,住房面积最多 90平方米 ,再难有出租收入 )。

同时 ,农民原有福利保障来源断绝 (转非前农民可以

从集体经济组织得到分红和一些福利保障 ,随着土地

被征 ,集体经济组织越来越弱小 ,多数随撤社、撤村而

解体 )。这样 ,农民失去了就业 (过去的种地 )收入、

资产性收入 (房屋出租 )、集体组织收入。二是现行

安置补偿方式不利于农民可持续发展。现普遍采

用的方式是给付一次性的补偿安置费 ,但该费用扣

除社保以及住房支出后结余较少 ,农民难以靠这点

资金创业维生。三是就业培训对农民帮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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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培训很难使农民快速拥有技能 ,而且他们也很

难立即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就业模式。

5. 相关政策制订滞后 ,制度缺乏创新

一是尚未出台专门的“城中村 ”改造规划和相

关配套政策。二是所执行的政策与现实需要脱节。

现有政策重点依然是“重城轻乡 ”,将改造的主要目

的放在改造城市风貌上。所执行的征地拆迁安置

政策不适应“城中村 ”的具体情况。在调查中 ,村民

反映最多的就是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过低 ,将“城中

村 ”与纯粹的农村同等看待。三是制度缺乏创新。

在一些矛盾突出的领域 ,制度急需创新。如改造中

即使考虑了为集体经济发展预留土地 ,但由于土地

征用后进入市场必须走招拍挂的程序 ,大大增加了

“城中村 ”集体经济组织留地难度 ,土地招拍挂制度

与集体经济组织留地存在矛盾。

四、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庆市“城中村 ”改

造的变革

1. 树立新的改造指导思想

改造应切实“以人为本 ”,把保护农民的利益放

在工作的首位。将村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村民的收入及生活质量能否提升作为衡量“城中

村 ”改造成败的关键。为此 ,应树立新的指导思想 ,

即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 ”精神为指导 ,坚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实

现城乡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制度创新

为先导 ,实施“城中村 ”物质和社会双重改造 ;按照

城市规划的要求 ,对“城中村 ”改造进行分类推进 ,

全面统筹 ;最终实现“城中村 ”经济、社会的全面城

市化 ,促进城市总体素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2. 澄清“城中村 ”改造的目标 ,创新改造

模式
“城中村 ”的根本发展取向是走向真正的城市

化 ,即从农村向城市转变、从村民向市民转变、从农

村管理向城市管理转变 ,这种转变包括物质形态、

经济结构与组织、社区结构与管理、生活方式、人口

素质等各个方面 ,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转变过程 ,需

要相应的综合与全方位的物质建设、制度建设与社

会文化建设。“城中村 ”与城市危旧房存在本质的

区别 ,理应有自己的针对性改造目标 ,重庆市“城中

村”改造的整体目标建议为 :通过改造实现村民市

民化、组织城市化、管理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环境

都市化。为此 ,需要实施物质形态改造与社会形态

改造互促共进的“五化一体 ”的改造新模式 ,具体内

容如下 :

一是村民市民化。使被改造“城中村”村民真正

享受市民待遇 ,共享城市公共服务 ,不再单设区别转

非人员群体的政策 ,使村民从内心感到被城市接受。

二是组织城市化。以村委会改造为居委会作为切入

点 ,加快组织建设、议事程序、管理范畴等方面城市化

基层行政组织改造 ,推进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的全

面转型。三是治理现代化。加强房屋租赁规范管

理的引导 ,逐步形成契约式的社区社会关系。在此

基础上 ,推行规范化、市场化、统一化的社区物业和

社会管理方式。四是经济市场化。加强“城中村 ”

原有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 ,推进产权关系、经济组

织性质、治理结构等改革 ,使之成为能全面参与城

市经济分工与市场竞争的社会法人 ,成为村民参与

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五是设施都市化。按城

市规划和市政建设的统一标准 ,规范城中村改造的

容积率、绿化率 ,由政府统一进行公共设施配置。

3. 改变“城中村 ”改造的方式 ,实现有

序、统筹推进
首先 ,对全市“城中村 ”现状进行全面摸底、研

究。这个摸底不能局限于部门职能 ,仅对土地情

况、建筑情况、人口进行掌握 ,还要了解“城中村 ”集

体经济、人民生产生活状况、现在的矛盾和问题、百

姓诉求等。根据“城中村 ”的区位、存在问题的严重

性、开发改造的制约因素等进行分类 ,对共性问题

集中研究 ,个别问题专题研究 ,深入全面地找出问

题的关键 ,对突出问题先行解决 ,对症下药 ,为实际

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其次 ,成立“城中村 ”改造工

作小组 ,牵头“城中村 ”相关工作。最后 ,出台“城中

村 ”改造规划和配套政策。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

出台改造规划和系列配套政策 ,主要有 :“城中村 ”

改造规划 ,解决改造的进度安排 ,“城中村 ”的土地

建什么、在哪进行居住安置、集体发展留地安排在

哪等 ;“城中村 ”集体资产处置及规范改制办法、“城

中村 ”产权制度改革办法等 ,解决集体经济未来发

展问题 ;“城中村 ”改造管理办法 ,解决改造组织体

系、改造方式、改造程序、土地管理利用、拆迁安置、

监督管理等问题。

4. 尝试征地补偿的创新 ,吸引集体参与

改造 ,切实保障村民和集体的利益
首先 ,创新对集体经济拆迁安置补偿方式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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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拆迁赔偿为通过拆迁促进集体经济的更大发

展。一是对于规划搬迁的集体企业 ,采用置换建设

用地指标的办法 ,鼓励搬迁到工业区。二是对符合

规划、可以不予搬迁的集体工业、商业和办公等建

设用地 ,全部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一次性转为国

有 ,同时对原属集体土地性质的房地产权证全部换

发国有土地性质的房地产权证。对不改变用途的 ,

在集体土地转为国有过程中应都给予免补地价的

优惠。三是实行“留地安置 ”政策 ,为集体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供条件。按全市改造规划征地总量的一

定比例 ,一次性集中划定某几个地块 ,将这些预留

地按城市用途统一规划、规模发展 ,由集体进行集

中管理和使用。政府以划拨方式留给集体土地 ,集

体支付土地征地成本 ,该划拨土地的处置受到一定

限制。四是创新改造方式 ,吸引集体和村民参与改

造。允许集体经济组织采用土地入股等形式 ,参与

赢利性交通、第三产业等项目的开发建设 ,鼓励开

发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 ,使集体、农民获

取长期、稳定的收益。

其次 ,改革征地补偿制度 ,保护农民权益。按

照城乡统筹的要求 ,坚持以城带乡的原则 ,建立能

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充分保障农民利

益、有利于农村稳定和发展的新型征地补偿制度 ,

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一是承认“城中村 ”

房屋的现实经济价值 ,将按照农房补偿改为按照实

际市场价值补偿。在补偿中 ,应充分考虑宅基地的

价值 ,而不仅是对地上房屋补偿。同时 ,还要在房

屋面积的认定上有个最低限度 ,充分考虑农村居住

面积普遍较大的事实。二是改革征地收益的分配

方式。对集体土地在被征用后产生的增值部分 ,在

考虑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应着重考虑如何维护农

民利益 ,城市不再与之争利。

5. 推进有关社会体制的城乡一体化改
造 ,促进“城中村 ”融入城市

首先 ,改造“城中村 ”规划管理体制。一是将

“城中村 ”全部纳入城市区域发展规划编制中 ,对规

划尚未覆盖的“城中村 ”尽快完善规划 ,实现规划编

制的全覆盖。二是切实将“城中村 ”规划管理纳入

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中 ,“城中村 ”的建设活动严格按

照城市建设的规划管理程序执行。三是将“城中

村 ”规划管理的普及与规范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

四是加大日常巡查监督 ,及时纠正处理违规行为。

其次 ,改造“城中村 ”社区管理体制。延伸政府

服务 ,推动“城中村 ”基层组织逐步实现政企和企社

两分开 ,社区居委会完全纳入城区管理。一是理顺

社区管理体制。建立适应新社区需要的“两委 ”工

作机制 ,明确社区“两委 ”的职责是管理社区、服务

居民 ,不再承担经济管理等职责。二是提供社区管

理经费保障。制定政府对“村改居 ”财政投入的长

期规划 ,财政部门要将“村改居 ”工作经费纳入年度

预算 ,在“村改居 ”完成改制后 ,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

最终达到与城市其他社区一样的财政负责的目标。

三是推行社区物业化管理。社区可组建物业管理

委员会 ,推行物业化管理 ,按规定的标准向居民收

取一定的管理费 ,管理费专款专用 ,以“收 ”抵“支 ”,

减轻财政负担。

再次 ,改造“城中村 ”公共服务体制。一是公共

财政投入一视同仁并且有所倾斜。在公共服务的

财政投入上 ,对“城中村 ”与城市建成区一视同仁 ,

而且由于“城中村 ”基础差 ,还需要在投入上进行倾

斜。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并轨。政府承担起公

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责任 ,将“城中村 ”的基础设施建

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中。三是构建可衔

接的社会保障体制。重庆市已经解决了农转非人

员的基本养老保险问题 ,目前的改造重点是医疗和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尽快总结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试点的情况 ,在全市进行推广 ,在尚不能推

广的时期内 ,转非居民应仍允许继续参与新农合医

疗保险。由于转非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 ,适应工业

化、城市化就业方式的能力较弱 ,所以在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的条件上应比城镇居民更优惠。建议取

消转非人员申请低保时“申请人或其家庭成员从政

府或企事业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 ,减去按规定应

扣除部分后 ,根据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月分摊

计入家庭收入 ,计完为止 ”的限制规定 ,或者将转非

人员转非后购房、搬家等必须支出据实计入一次性

安置费的扣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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